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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38958872][bookmark: _GoBack]【平公资采2026135号】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新华区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项目（第一标段）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新华区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6年2月26日8时4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138959232]1、项目编号：平新采磋商-2026-2
2、项目名称：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新华区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项目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预算金额：1489900.00元；最高限价：1489900.00元
	序号
	包号
	包名称
	包预算（元）
	包最高限价（元）

	1
	平公资采2026  135号-1
	2026年新华区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项目一标段
	679065.47
	679065.47


5、采购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的名称、数量、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等）
5.1采购内容：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新华区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项目，在辖区内，当灾难降临后，由保险公司对受灾群众的财物损失及人身伤亡进行赔付，具体内容详见采购文件。
5.2资金及落实情况：财政资金，已落实；
5.3服务地点：平顶山市新华区；
5.4服务期限：1年；
5.5质量要求：合格，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及行业标准要求；
5.6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划分两个标段。
一标段：以光明路为界，以东为第一标段，矿工路街道、中兴路街道、光明路街道、湛北路街道4个街道辖区境内的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业务。
6、合同履约期限：同服务期限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8、是否接受进口产品：否
9、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否
二、申请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为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落实中小企业价格评审优惠政策；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请依据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文件之规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电子营业执照（本项目接受分支机构投标，但需提供总公司的授权，同一保险公司的不同总、分（支）公司，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3.2具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保险许可证》；
3.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提供承诺书）；
3.4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和《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降低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在本次招标活动中，供应商只需提供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书（格式详见磋商文件），不再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的证明材料；
（2）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
（3）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
（6）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料。
注：根据财库〔2016〕125号文，采购人、代理机构在开标时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供应商信用情况，如有不良情况，按无效标处理；
3.5供应商所提供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并提供资料真实有效承诺书，并愿意承担因就提供虚假资料随时视为放弃中标资格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不良和法律后果（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
3.6本次采购采用资格后审，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6年2月2日至2026年2月25日，每天上午00:00至12:00，下午12:00至23:59（北京时间）
2.地点：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
3.方式：潜在供应商需凭CA数字证书通过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ggzy.pds.gov.cn/）“登陆业务系统”入口进入电子交易系统下载采购文件，具体操作请查看以下链接：http://ggzy.pds.gov.cn/fwzn/11020.jhtml。
办理CA 证书：http://ggzy.pds.gov.cn/tzgg/10814.jhtml。
4.售价：0元。
四、响应文件提交
1、截止时间：2026年2月26日8时40分（北京时间）
2、地点：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
五、响应文件开启
1、时间：2026年2月26日8时40分（北京时间）
2、地点：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及招标公告期限
本次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平顶山市政府采购网》《平顶山市新华区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公告期限为三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全面实行在线“不见面”开标，供应商远程在线解密投标文件，不再到开标现场，供应商开标前应仔细阅读《关于“不见面开标系统”升级的通知》。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2、该公告已同步至“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微信公众号”，可通过公众号中的服务栏目进行查阅。
3、本项目落实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中小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发展等相关政府采购政策。
4、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次采购公告如有异议，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时间内，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政府采购监督部门提出质疑、投诉等事宜。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投诉将不予受理。
5、监督单位：平顶山市新华区财政局    
联系方式：0375-7666036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77号院内
联系人：牛老师
联系方式：0375-298200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河南易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未来路中段中梁鹰城壹号院
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方式：0375-2555998、19939030802
3.项目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方式：0375-2555998



温馨提示：

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交易项目，请认真阅读磋商文件，并注意以下事项。
1.供应商应按磋商文件规定编制、提交电子响应文件。
2.本项目供应商不用再提供纸质响应文件。
3.电子文件下载、制作、提交期间和开标（电子响应文件的解密）环节，供应商须使用CA数字证书（证书须在有效期内）。
4.电子响应文件的制作
4.1供应商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221.176.192.166:8080/ggzy/）下载“平顶山响应文件制作系统”，按磋商文件要求制作电子响应文件。
电子响应文件的制作，参考《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组件下载——交易系统操作手册（供应商、供应商）。
4.2供应商须将磋商文件要求的资质、业绩、荣誉及相关人员证明材料等资料原件扫描件（或图片）制作到所提交的电子响应文件中。
4.3供应商对同一项目多个标段进行投标的，应分别下载所投标段的磋商文件，按标段制作电子响应文件，并按磋商文件要求在相应位置加盖供应商电子印章和法人电子印章。
一个标段对应生成一个文件夹（xxxx项目xx标段）, 其中包含2个文件和1个文件夹。后缀名为“.file”的文件用于电子投标使用，名称为“备份”的文件夹使用电子介质存储，供开标现场备用。
5.加密电子响应文件的提交
5.1加密电子响应文件应在磋商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之前成功提交至《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221.176.192.166:8080/ggzy/）。
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并预留技术处理和上传数据所需时间。
5.2供应商对同一项目多个标段进行投标的，加密电子响应文件应按标段分别提交。


[bookmark: _Toc3556][bookmark: _Toc45177802][bookmark: _Toc19193]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1.2
	采购人
	名称：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77号院内
联系人：牛老师
联系方式:0375-2982001

	1.1.3
	采购代理机构
	名称：河南易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未来路中段中梁鹰城壹号院
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方式：0375-2555998、19939030802

	1.1.4
	项目名称
	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新华区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项目

	1.1.5
	项目地点
	新华区

	1.2.1
	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1.2.2
	出资比例
	100%

	1.2.3
	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1.3.1
	服务内容
	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新华区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项目，在辖区内，当灾难降临后，由保险公司对受灾群众的财物损失及人身伤亡进行赔付，具体内容详见采购文件。

	1.3.2
	服务期限
	1年

	1.3.3
	质量要求
	合格，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及行业标准要求

	1.4.1
	供应商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为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落实中小企业价格评审优惠政策；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请依据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文件之规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电子营业执照（本项目接受分支机构投标，但需提供总公司的授权，同一保险公司的不同总、分（支）公司，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3.2具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保险许可证》；
3.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提供承诺书）；
3.4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和《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降低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在本次招标活动中，供应商只需提供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书（格式详见磋商文件），不再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的证明材料；
（2）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
（3）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
（6）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料。
注：根据财库〔2016〕125号文，采购人、代理机构在开标时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供应商信用情况，如有不良情况，按无效标处理；
3.5供应商所提供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并提供资料真实有效承诺书，并愿意承担因就提供虚假资料随时视为放弃中标资格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不良和法律后果（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
3.6本次采购采用资格后审，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4.2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1.9.1
	踏勘现场
	不组织，供应商自行踏勘现场。

	1.10.1
	投标预备会
	不召开

	1.10.2
	供应商提出问题的截止时间
	递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5日前

	1.10.3
	采购人书面澄清的时间
	递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5日前

	1.11
	分  包
	不允许

	1.12
	偏  离
	不允许

	2.1
	构成磋商文件的其他材料
	答疑、设计变更、磋商文件补充材料等。

	2.2.1
	供应商要求澄清磋商文件的截止时间
	递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5日前

	2.2.2
	投标截止时间
	2026年2月26日8时40分

	3.1.1
	构成响应文件的其他材料
	无

	3.3.1
	投标有效期
	60日历天

	3.6
	是否允许递交备选投标方案
	不允许

	3.7.3
	电子化响应文件的签章
	供应商在生成电子化响应文件后，应对电子化响应文件进行签章，未进行签章的视为无效投标。

	3.7.4
	投标文件份数
	加密电子投标文件一份，加密电子投标文件应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之前成功提交至《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 平顶山市) 》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4.1
	递交响应文件电子版地点
	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开标大厅，未按要求上传加密电子响应文件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5.1
	开标时间和地点
	开标时间：2026年2月26日8时40分
开标地点：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开标大厅
注：全面实行在线“不见面”开标，投标人远程在线解密投标文件，不再到开标现场，投标人开标前应仔细阅读《“不见面”开标注意事项及操作流程》。

	5.2
	电子化项目开标、解密、唱标、评标
	（1）电子化响应文件采用双重加密方式。开标时，首先由供应商使用CA证书，在规定时间内对其电子化响应文件进行首次解密，供应商解密完成后，再由中介服务机构使用CA证书对响应文件进行再次解密。
（2）待所有投标人投标文件解密完成后，由中介服务机构操作，对所有已解密投标文件进行唱标。

	6.1.1
	磋商小组的组建
	磋商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3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磋商小组成员总数的2/3，评审专家在相关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上述规定为一组评标专家组成方式，根据项目标段数量和评标工作量，可由多组专家完成评审，但一个标段只能由一组专家评审）。

	7.1
	是否授权磋商小组确定成交人
	否，推荐的成交候选人数：  3名    

	7.3.1
	履约担保
	履约担保的形式：/
履约担保的金额：/

	10.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10.1 词语定义

	10.1.1
	类似项目
	/

	10.1.2
	不良行为记录
	列入“信用中国”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中国政府采购网” 网站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名单”。

	10.2
	最高限价
	本项目最高限价为：1489900.00元；
其中一标段最高限价：679065.47元。
供应商的投标总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否则按无效标处理；

	10.3
	供应商代表出席开标会议
	全面实行在线“不见面”开标，投标人远程在线解密投标文件，不再到开标现场。

	10.4
	成交结果公示
	成交结果发布媒体同竞争性磋商公告发布媒体。

	10.5
	知识产权
	构成本磋商文件各个组成部分的文件，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擅自复印和用于非本招标项目所需的其他目的。采购人全部或者部分使用未成交人响应文件中的技术成果或技术方案时，需征得其书面同意，并不得擅自复印或提供给第三人。

	10.6
	重新招标的其他情形
	除供应商须知正文第8条规定的情形外，除非已经产生中标候选人，在投标有效期内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的供应商少于三个的，采购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10.7
	解释权
	构成本磋商文件的各个组成文件应互为解释，互为说明；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构成合同文件组成内容的，以合同文件约定内容为准，且以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合同文件优先顺序解释；除磋商文件中有特别规定外，仅适用于招标投标阶段的规定，按磋商公告（投标邀请书）、供应商须知、评标办法、响应文件格式的先后顺序解释；同一组成文件中就同一事项的规定或约定不一致的，以编排顺序在后者为准；同一组成文件不同版本之间有不一致的，以形成时间在后者为准。按本款前述规定仍不能形成结论的，由采购人负责解释。

	10.8
	代理服务费
	代理服务费参照豫招协【2023】002号文和发改价格【2015】299号文规定收取，一标段13852元。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或成交人在成交结果公示后向招标代理机构一次性全额交纳，此项费用由投标人综合考虑到投标报价中，不单独列项报价。

	10.9
	接收质疑函的方式和联系方式
	（1）投标人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或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同时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加盖单位公章且法定代表人签字)，由其授权代表携带法人授权书及本人身份证件提交(邮寄、传真件不予受理)。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若有投诉，可按照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向监督部门进行投诉。
（2）质疑函的内容、格式：应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相关规定和财政部门制定的《政府采购质疑函范本》格式。
（3）投标人应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4）接收质疑函联系方式：
采 购 人：
采购人：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
地址：平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与迎宾路交叉口南100米路西
联系人：牛老师
联系方式:0375-2982001
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河南易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未来路中段中梁壹号院   
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方式：0375-2555998、19939030802
对供应商提出的质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及时答复和处理，不得推诿扯皮故意刁难，须进行实质性回应。

	10.10
	落实政策
	一、落实四个“一日办”精神：
按照《平顶山市财政局关于压减政府采购各环节时限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通知》（平财购〔2021〕34号）通知，落实四个“一日办”精神：
（1）在评审结束后1日内确定采购结果，同时对中标单位发出中标或成交通知书，并在网上进行公告；
（2）中标或成交通知书发出后，1日内与中标或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当日完成合同备案工作；
（3）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履约完成后，采购人应在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1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同时在政府采购网发布验收结果公告；
（4）验收合格具备付款条件的项目，采购人要在1个工作日内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项目资金。
注：签合同需法定代表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如为授权委托人，则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单位公章、合同纸质版本一式六份及合同电子版。
二、维护企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知情权
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的政府采购项目，在公告中标结果的同时，对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告知其未通过的原因；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应当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政府采购项目，对供应商未实质性响应的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告知供应商原因。
三、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已在采购文件中按照财政部、工信部印发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财库〔2020〕46号）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四、推广政府采购合同融资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告知函”见招标文件附件，鼓励中标供应商凭借采购合同申请贷款，助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五、落实预留采购份额
采购人应当按照财政部、工信部印发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财库〔2020〕46号）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项目，统筹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方案，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目和采购包，预留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并在政府采购预算中单独列示。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单位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确实不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应当参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六条在采购文件中说明理由。按照平顶山市财政局出台的《平顶山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平财购〔2022〕8号）的规定：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在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竞争原则和统一质量标准的前提下，2022年下半年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由30%以上阶段性提高至40%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部印发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财库〔2020〕46号）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详见“政府采购政策：中小企业声明函”。
六、落实价格评审优惠政策
（1）执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本项目执行价格评审优惠政策，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报价评审。
（2）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监狱企业参加本项目投标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3）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投标人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按照招标文件格式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说明：不符合上述适用情形的投标人无须提供上述声明函件。

	10.11
	付款方式
	详见合同条款

	10.12
	履约保证金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问题的通知（豫财购【2019】4号文），落实其文件精神，降低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交易成本，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10.13
	磋商文件费
	不收取

	10.14
	磋商保证金
	不收取

	10.14
	质保金
	不收取

	10.15
	本项目所属行业
	所属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划定标准为：中小微企业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号文件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划分标准为依据。（见附件）

	10.16
	四方评价
	   根据《平顶山市财政局关于实行政府采购项目四方评价的通知》要求，自2023年起，我市所有政府采购项目实行信用评价。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供应商在“评标结束”、“履约验收”后通过平顶山市政府采购网-评价管理-信用评价模块进行评价，供应商应在合同备案前注册政府采购网账号。
各相关单位及个人须按照下表时间节点，及时在政府采购网上进行评价：
	四方评价时间节点

	评价主体
	被评价主体
	评价环节
	评价节点

	采购人
	供应商
	履约验收
	5个工作日内

	
	评审专家
	评标结束
	5个工作日内

	
	代理机构
	评标结束
	5个工作日内

	供应商
	采购人
	履约验收
	5个工作日内

	
	代理机构
	履约验收
	5个工作日内

	代理机构
	评审专家
	评标结束
	5个工作日内

	评审专家
	代理机构
	评标结束
	5个工作日内




	[bookmark: _Toc152045529][bookmark: _Toc382903902][bookmark: _Toc152042305][bookmark: _Toc179632546][bookmark: _Toc144974497][bookmark: _Toc23464]10.17
	其他说明
	各供应商应在采购文件规定的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完成注册信息。




[bookmark: _Toc20133][bookmark: _Toc45177803]1. 总则
[bookmark: _Toc152045530][bookmark: _Toc179632547][bookmark: _Toc152042306][bookmark: _Toc22909][bookmark: _Toc45177804][bookmark: _Toc144974498]1.1 项目概况
1.1.1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本招标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进行招标。
1.1.2 本招标项目采购人：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1.3 本招标项目采购代理机构：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1.4 本招标项目名称：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1.5 本项目项目地点：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79632548][bookmark: _Toc152045531][bookmark: _Toc144974499][bookmark: _Toc45177805][bookmark: _Toc19789][bookmark: _Toc152042307]1.2 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
1.2.1 本招标项目的资金来源：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2.2 本招标项目的出资比例：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2.3 本招标项目的资金落实情况：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52042308][bookmark: _Toc45177806][bookmark: _Toc29441][bookmark: _Toc179632549][bookmark: _Toc152045532][bookmark: _Toc144974500]1.3 招标范围、服务期限和质量要求
1.3.1 本次招标范围：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3.2 本项目的服务期限：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3.3 本项目的质量要求：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52042310][bookmark: _Toc144974502][bookmark: _Toc152045534][bookmark: _Toc179632551][bookmark: _Toc45177807][bookmark: _Toc1004]1.4 供应商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179632552][bookmark: _Toc152045535][bookmark: _Toc144974503][bookmark: _Toc152042311][bookmark: _Toc45177808]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31429]1.5 费用承担
供应商准备和参加投标活动发生的费用自理。
[bookmark: _Toc152045536][bookmark: _Toc179632553][bookmark: _Toc152042312][bookmark: _Toc144974504][bookmark: _Toc19043][bookmark: _Toc45177809]1.6 保密
参与招标投标活动的各方应对磋商文件和响应文件中的商业和技术等秘密保密，违者应对由此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144974505][bookmark: _Toc27707][bookmark: _Toc152042313][bookmark: _Toc152045537][bookmark: _Toc179632554][bookmark: _Toc45177810]1.7 语言文字
除专用术语外，与招标投标有关的语言均使用中文。必要时专用术语应附有中文注释。
[bookmark: _Toc3337][bookmark: _Toc152045538][bookmark: _Toc152042314][bookmark: _Toc45177811][bookmark: _Toc144974506][bookmark: _Toc179632555]1.8 计量单位
所有计量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179632556][bookmark: _Toc45177812][bookmark: _Toc152045539][bookmark: _Toc144974507][bookmark: _Toc152042315][bookmark: _Toc11853]1.9 踏勘现场(本项目不适用)
1.9.1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组织踏勘现场的，采购人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供应商踏勘项目现场。 
1.9.2 供应商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
1.9.3 除采购人的原因外，供应商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9.4 采购人在踏勘现场中介绍的工程场地和相关的周边环境情况，供供应商在编制响应文件时参考，采购人不对供应商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bookmark: _Toc152042316][bookmark: _Toc152045540][bookmark: _Toc144974508][bookmark: _Toc179632557][bookmark: _Toc15208][bookmark: _Toc45177813]1.10 投标预备会(本项目不适用)
1.10.1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召开投标预备会的，采购人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投标预备会，澄清供应商提出的问题。
1.10.2 供应商应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前，以书面形式将提出的问题送达采购人，以便采购人在会议期间澄清。
1.10.3 投标预备会后，采购人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内，将对供应商所提问题的澄清，以书面方式通知所有购买磋商文件的供应商。该澄清内容为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144974509][bookmark: _Toc152045541][bookmark: _Toc152042317][bookmark: _Toc3479][bookmark: _Toc45177814][bookmark: _Toc179632558]1.11 分包
成交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不得分包、转包，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bookmark: _Toc45177815][bookmark: _Toc179632559][bookmark: _Toc1528]1.12 偏离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允许响应文件偏离磋商文件某些要求的，偏离应当符合磋商文件规定的偏离范围和幅度。
[bookmark: _Toc144974510][bookmark: _Toc45177816][bookmark: _Toc152045542][bookmark: _Toc179632560][bookmark: _Toc152042318][bookmark: _Toc20024][bookmark: _Toc32183]2. 磋商文件
[bookmark: _Toc10949][bookmark: _Toc152045543][bookmark: _Toc152042319][bookmark: _Toc45177817][bookmark: _Toc144974511][bookmark: _Toc179632561]2.1 磋商文件的组成
本磋商文件包括：
（1）磋商公告；
（2）供应商须知；
（3）评标办法；
（4）合同条款及格式；
（6）响应文件格式；
根据本章第1.10款、第2.2款和第2.3款对磋商文件所作的澄清、修改，构成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152045544][bookmark: _Toc144974512][bookmark: _Toc152042320][bookmark: _Toc485][bookmark: _Toc45177818][bookmark: _Toc179632562]2.2 磋商文件的澄清
[bookmark: _Toc152042321][bookmark: _Toc144974513][bookmark: _Toc179632563][bookmark: _Toc152045545]2.2.1供应商应仔细阅读和检查磋商文件的全部内容。如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应及时向采购人提出，以便补齐。如有疑问，应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前通过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要求采购人对磋商文件予以澄清。
2.2.2 磋商文件的澄清将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5天前通过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发给所有购买磋商文件的供应商，但不指明澄清问题的来源。如果澄清发出的时间距投标截止时间不足5天，相应延长投标截止时间。
[bookmark: _Toc45177819][bookmark: _Toc20508]2.3 磋商文件的修改
[bookmark: _Toc152042322][bookmark: _Toc179632564][bookmark: _Toc152045546][bookmark: _Toc144974514]2.3.1 在投标截止时间5天前，采购人可以通过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修改磋商文件，并通知所有已购买磋商文件的供应商。如果修改磋商文件的时间距投标截止时间不足5天，相应延长投标截止时间。 
[bookmark: _Toc45177820][bookmark: _Toc1185][bookmark: _Toc24420]3. 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144974515][bookmark: _Toc179632565][bookmark: _Toc9645][bookmark: _Toc152042323][bookmark: _Toc152045547][bookmark: _Toc45177821]3.1 响应文件的组成
3.1.1响应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磋商承诺书；
（2）报价表；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5）资格审查资料；
（6）技术部分；
（7）其他材料。
[bookmark: _Toc144974516][bookmark: _Toc152042324][bookmark: _Toc152045548][bookmark: _Toc179632566]磋商供应商须对本项目要求的服务期限、质量、响应文件有效期作出实质性响应，必须保证其提供的相关资质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时效性，否则，磋商小组将不予推荐。报价部分是指磋商供应商响应采购项目要求而作出的书面报价明细。
[bookmark: _Toc45177822][bookmark: _Toc4257]3.2 投标报价
[bookmark: _Toc144974517][bookmark: _Toc152045549][bookmark: _Toc179632567][bookmark: _Toc45177823][bookmark: _Toc152042325]3.2.1本项目投标报价为完成采购内容的全部费用，本项目的投标报价为综合价格，所有招标文件中列出的及隐含的为完成合同所需要的一切责任和义务等费用都应在内，不再有报价以外的任何附加费用。未列入或者没有填写的项目费用视为已在相关项目的价格中。报价内容包括本次招标项目的所有成本、利润、税金、人员工资、食宿、交通、工具办公费、各种国家规定的保险费以及有关规定等一切相关费用。
3.2.2供应商所报的最终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任何包含价格调整的要求的投标，将被认为是非响应性投标而被拒绝。
3.2.3供应商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最低报价不作为中标的保证。
3.2.4代理服务费：参照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关于印发《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的通知豫招协[2023]002号文件为依据收取向中标人收取，由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时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向采购代理机构缴纳。
[bookmark: _Toc1996]3.3 投标有效期
3.3.1 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供应商不得要求撤销或修改其响应文件。
3.3.2出现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投标有效期的，采购人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供应商延长投标有效期。供应商同意延长的，应相应延长其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但不得要求或被允许修改或撤销其响应文件；供应商拒绝延长的，其投标失效，但供应商有权收回其投标保证金。 
[bookmark: _Toc152042326][bookmark: _Toc152045550][bookmark: _Toc179632568][bookmark: _Toc144974518][bookmark: _Toc26086][bookmark: _Toc45177824]3.4 投标保证金（本项目不适用）
本项目不收取。
[bookmark: _Toc179632570][bookmark: _Toc144974520][bookmark: _Toc152045552][bookmark: _Toc152042328][bookmark: _Toc45177825][bookmark: _Toc32184]3.5 资格审查资料
[bookmark: _Toc179632571][bookmark: _Toc152042329][bookmark: _Toc144974521][bookmark: _Toc152045553][bookmark: _Toc45177826]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26896]3.6 备选投标方案（本项目不适用）
除供应商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供应商不得递交备选投标方案。允许供应商递交备选投标方案的，只有成交人所递交的备选投标方案方可予以考虑。磋商小组认为成交人的备选投标方案优于其按照磋商文件要求编制的投标方案的，采购人可以接受该备选投标方案。
[bookmark: _Toc152045554][bookmark: _Toc179632572][bookmark: _Toc152042330][bookmark: _Toc144974522][bookmark: _Toc45177827]3.7 响应文件的编制
3.7.1响应文件应按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进行编写，如有必要，可以增加附页，作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其中，投标函附录在满足磋商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比磋商文件要求更有利于采购人的承诺。
3.7.2 响应文件应当对磋商文件有关服务期、投标有效期、质量要求等实质性内容作出响应，否则按无效标处理。
[bookmark: _Toc144974523][bookmark: _Toc152042331][bookmark: _Toc152045555][bookmark: _Toc179632573]3.7.3供应商所上传的电子化响应文件，应是通过中心响应文件制作系统制作的，经过签章和加密后生成的电子版响应文件。生成的电子版响应文件包含用于响应文件上传的主文件（项目文件格式为：xxx公司_ 项目名称.file）和用于应急补救的响应文件备份文件（项目文件格式为：xxx公司_ 项目名称.bin），备份文件主要用于电子化开标出现技术问题后的补救，请供应商随身携带。
注：（1）供应商投报多个标段的，根据标段制作各个标段的响应文件后上传。（本项目不适用）
[bookmark: _Toc45177828][bookmark: _Toc29454][bookmark: _Toc4617]4. 投标
[bookmark: _Toc152042332][bookmark: _Toc179632574][bookmark: _Toc152045556][bookmark: _Toc144974524][bookmark: _Toc948][bookmark: _Toc45177829]4.1 响应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144974525][bookmark: _Toc179632575][bookmark: _Toc152042333][bookmark: _Toc152045557][bookmark: _Toc247527583][bookmark: _Toc247513982][bookmark: _Toc300834979]电子化响应文件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至平顶山市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系统。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仍未上传成功的电子化响应文件将不予接收。
注：如按照电子化投标操作教材制作完成的电子化响应文件无法上传的，供应商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尽早的联系中心技术人员，以便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处理。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到处理技术问题和上传数据等工作所需的时间问题，响应文件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的，其响应文件不予接收。
[bookmark: _Toc144974527][bookmark: _Toc45177830][bookmark: _Toc179632577][bookmark: _Toc19918][bookmark: _Toc1819][bookmark: _Toc152042335][bookmark: _Toc152045559]5. 开标
[bookmark: _Toc179632578][bookmark: _Toc144974528][bookmark: _Toc152045560][bookmark: _Toc9100][bookmark: _Toc152042336][bookmark: _Toc45177831]5.1 开标时间和地点
采购人在本章前附表第2.2.2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地点开标。（注：全面实行在线“不见面”开标，投标人远程在线解密投标文件，不再到开标现场，投标人开标前应仔细阅读《“不见面”开标注意事项及操作流程》。）
[bookmark: _Toc45177832][bookmark: _Toc152045561][bookmark: _Toc19874][bookmark: _Toc144974529][bookmark: _Toc179632579][bookmark: _Toc152042337]5.2 开标程序
[bookmark: _Toc152045562][bookmark: _Toc179632580][bookmark: _Toc144974530][bookmark: _Toc152042338]电子化项目开标、解密、唱标、评标
5.2.1电子化响应文件采用双重加密方式。开标时，首先由供应商使用CA证书，在规定时间内对其电子化响应文件进行首次解密，供应商解密完成后，再由中介服务机构使用CA证书对响应文件进行再次解密。
5.2.2电子化响应文件解密异常的处理
如出现供应商的电子响应文件无法解密的情况，供应商应及时联系中介服务机构说明。响应文件解密异常，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1）首先由技术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2）经技术人员排查后，是供应商文件自身问题导致响应文件无法解密的，该响应文件将不予接收、解密和唱标，开标会议继续进行。
（3）经技术人员排查后，如果是电子化交易系统问题造成响应文件无法解密的，将由技术人员对问题进行处理。如短时间内问题无法解决的，将由中介服务机构向监督部门申请，经监督部门同意后，暂停开标会议，待问题解决后继续开标。
5.2.3待所有供应商响应文件解密完成后，由中介服务机构操作，对所有已解密响应文件进行唱标。
5.2.4评标时，磋商小组对电子化响应文件有质疑的，将通过电子化交易系统对供应商发起质疑。质疑回复内容确认后，供应商的回复文件必须以经过供应商和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PDF格式文件为准，并通过电子化交易系统提交至磋商小组。
5.2.5如磋商小组对需要回复的供应商回复内容有异议的，经过几次回复仍不清楚的，需在监督下进行免提电话进行质疑。
5.2.6评标时如因系统异常、停电、电脑病毒、网络堵塞等原因无法正常进行的，由技术人员排查解决，短时间无法解决的，经监督部门同意后，暂停评标活动，待问题解决后继续评标。
[bookmark: _Toc629][bookmark: _Toc14114][bookmark: _Toc45177833]6. 评标
[bookmark: _Toc152045563][bookmark: _Toc179632581][bookmark: _Toc144974531][bookmark: _Toc17991][bookmark: _Toc45177834][bookmark: _Toc152042339]6.1 磋商小组
6.1.1磋商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3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磋商小组成员总数的2/3，评审专家在相关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上述规定为一组评标专家组成方式，根据项目标段数量和评标工作量，可由多组专家完成评审，但一个标段只能由一组专家评审）。
6.1.2 磋商小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1）采购人或供应商的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2）项目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人员；
（3）与供应商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对投标公正评审的；
（4）曾因在招标、评标以及其他与招标投标有关活动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
[bookmark: _Toc144974532][bookmark: _Toc45177835][bookmark: _Toc152042340][bookmark: _Toc179632582][bookmark: _Toc27931][bookmark: _Toc152045564]6.2 磋商原则	
6.2.1统一性原则：磋商小组将按照统一的磋商程序和磋商方法，用同一标准进行磋商；
6.2.2独立性原则：磋商工作在磋商小组内部独立进行，不受外界任何因素的干扰和影响。磋商小组成员对出具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6.2.3综合性原则：磋商小组将综合分析、评审磋商供应商的各项指标，磋商小组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磋商办法和标准对各供应商进行综合评定；
6.2.4保密性原则：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磋商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6.2.5磋商小组成员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未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磋商小组应当告知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磋商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磋商小组应当停止评审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说明情况。
[bookmark: bookmark25]6.3磋商程序、内容
6.3.1二次磋商报价为网络报价，无需到达开标现场；（二次报价即为最终报价）
6.3.2首次报价即响应文件中报价结束后，磋商小组要对各供应商的资格性、递交的响应文件的符合性进行审阅，以判定各供应商资格、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审阅结束后，确定进入最终报价磋商阶段的供应商名单；
磋商小组在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磋商小组要求供应商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响应文件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由授权代表签字的，应当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6.3.3磋商小组所有成员应当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磋商，并给予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平等的磋商机会；
6.3.4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可以根据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磋商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对磋商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同时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供应商应当按照磋商文件的变动情况和磋商小组的要求重新提交响应文件，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由授权代表签字的，应当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6.3.5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应当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不得少于3家，最后报价是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6.3.6已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在提交最后报价之前，可以根据磋商情况退出磋商。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退还退出磋商的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
6.3.7经磋商确定最终采购需求和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后，由磋商小组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进行综合评分；
6.3.8磋商小组根据综合评分情况，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3名成交候选供应商，并编写评审报告。评审得分相同的，按照最后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相同的，按照服务方案优劣顺序推荐；
6.3.9由采购人向成交方签发成交结果通知书；
6.3.10供需双方签订服务合同。
[bookmark: _Toc152045566][bookmark: _Toc10592][bookmark: _Toc144974534][bookmark: _Toc152042342][bookmark: _Toc5699][bookmark: _Toc45177836][bookmark: _Toc179632584]7. 合同授予
[bookmark: _Toc144974535][bookmark: _Toc12944][bookmark: _Toc45177837][bookmark: _Toc152042343][bookmark: _Toc152045567][bookmark: _Toc179632585]7.1 定标方式
除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磋商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人外，采购人依据磋商小组推荐的成交候选人确定成交人，磋商小组推荐成交候选人的人数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52042344][bookmark: _Toc179632586][bookmark: _Toc1104][bookmark: _Toc144974536][bookmark: _Toc45177838][bookmark: _Toc152045568]7.2 中标通知
在本章第3.3款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采购人以书面形式向成交人发出成交通知书，同时将成交结果通知未中标的供应商。
[bookmark: _Toc152042345][bookmark: _Toc144974537][bookmark: _Toc179632587][bookmark: _Toc152045569][bookmark: _Toc45177839][bookmark: _Toc4423]7.3 履约担保（本项目不适用）
7.3.1在签订合同前，成交人应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金额、担保形式和磋商文件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规定的履约担保格式向采购人提交履约担保，工程竣工后如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即行退还。
7.3.2 成交人不能按本章第7.3.1项要求提交履约担保的，视为放弃中标，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bookmark: _Toc152045570][bookmark: _Toc16681][bookmark: _Toc152042346][bookmark: _Toc45177840][bookmark: _Toc144974538][bookmark: _Toc179632588]7.4 签订合同
7.4.1采购人和成交人应当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天内（有新政策文件的执行新政策文件），根据磋商文件和成交人的响应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成交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成交人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成交人拒绝签订合同，或在签订合同后不按约定时间实施本项目，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按照评标委员会推荐成交候选人顺序确定其他供应商作为成交人并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成交人不得参加对该项目重新开展的采购活动。
7.4.2 发出成交通知书后，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采购人向成交人退还投标保证金；给成交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赔偿损失。 
[bookmark: _Toc45177841][bookmark: _Toc144974539][bookmark: _Toc152045571][bookmark: _Toc21729][bookmark: _Toc179632589][bookmark: _Toc152042347][bookmark: _Toc12198]8. 重新招标和不再招标
[bookmark: _Toc179632590][bookmark: _Toc144974540][bookmark: _Toc152042348][bookmark: _Toc45177842][bookmark: _Toc30865][bookmark: _Toc152045572]8.1 重新招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将重新招标：
（1）投标截止时间止，供应商少于3个的；
（2）经磋商小组评审后否决所有投标的。
[bookmark: _Toc152042349][bookmark: _Toc179632591][bookmark: _Toc152045573][bookmark: _Toc22058][bookmark: _Toc144974541][bookmark: _Toc45177843]8.2 不再招标
重新招标后供应商仍少于3个或者所有投标被否决的。
[bookmark: _Toc6642][bookmark: _Toc152042350][bookmark: _Toc152045574][bookmark: _Toc144974542][bookmark: _Toc179632592][bookmark: _Toc45177844][bookmark: _Toc29650]9. 纪律和监督
[bookmark: _Toc179632593][bookmark: _Toc45177845][bookmark: _Toc144974543][bookmark: _Toc152042351][bookmark: _Toc152045575][bookmark: _Toc1583]9.1 对采购人的纪律要求
采购人不得泄漏招标投标活动中应当保密的情况和资料，不得与供应商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bookmark: _Toc152045576][bookmark: _Toc179632594][bookmark: _Toc45177846][bookmark: _Toc152042352][bookmark: _Toc8461][bookmark: _Toc144974544]9.2 对供应商的纪律要求
供应商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采购人串通投标，不得向采购人或者磋商小组成员行贿谋取中标，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评标工作。
[bookmark: _Toc179632595][bookmark: _Toc45177847][bookmark: _Toc152045577][bookmark: _Toc24265][bookmark: _Toc144974545][bookmark: _Toc152042353]9.3 对磋商小组成员的纪律要求
磋商小组成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漏对响应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磋商小组成员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不得使用第三章“评标办法”没有规定的评审因素和标准进行评标。
[bookmark: _Toc179632596][bookmark: _Toc152045578][bookmark: _Toc45177848][bookmark: _Toc152042354][bookmark: _Toc11778][bookmark: _Toc144974546]9.4 对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的纪律要求
[bookmark: _Toc152042355]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漏对响应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
[bookmark: _Toc152045579][bookmark: _Toc19644][bookmark: _Toc179632597][bookmark: _Toc152042356][bookmark: _Toc45177849]9.5 投诉
供应商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本次招标活动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有权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bookmark: _Toc45177850][bookmark: _Toc152042357][bookmark: _Toc152045580][bookmark: _Toc144974547][bookmark: _Toc22818][bookmark: _Toc6729][bookmark: _Toc179632598]10.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955][bookmark: _Toc263][bookmark: _Toc45177851]第三章  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bookmark: _Toc31213][bookmark: _Toc382903916][bookmark: _Toc45177852]评标办法前附表
	初步评审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2.1.1
	形式
评审
标准
	供应商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响应文件签字盖章
	符合磋商文件要求

	
	
	响应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的要求

	
	
	首轮报价
	首轮报价不能超过最高限价

	2.1.2

	资格
评审标准
	营业执照
	符合磋商文件要求

	
	
	其他
	符合磋商文件要求

	2.1.3
	响应性评审
	服务期限
	符合磋商文件要求

	
	
	质量要求
	符合磋商文件要求

	
	
	服务内容
	符合磋商文件要求

	
	
	磋商有效期
	符合磋商文件要求

	[bookmark: _Toc152042377][bookmark: _Toc45177853][bookmark: _Toc179632618][bookmark: _Toc1033][bookmark: _Toc144974567][bookmark: _Toc6826][bookmark: _Toc152045600]
	
	其他
	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拒绝或否决投标、废标、无效标等条件

	评标办法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磋商报价得分： 20 分
技术标得分： 68分
综合标得分：  12分

	2.2.2
	评标基准价
计算方法
	有效报价：通过初步评审（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响应性评审）的供应商经磋商后的最终报价。
磋商基准价=最终磋商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价格

	2.2.4（1）
	磋商报价
（20分）
	价格分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磋商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最终磋商报价×20分
注：1、投标报价应是在保证服务和质量的基础上投报的全费用价格。评标委员会发现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供应商，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供应商于投标现场1小时内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由评标委员会认定该供应商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其投标作为无效标处理。
2、 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
3、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和财库〔2020〕46号规定，给予小型或微型企业价格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即所投中小微企业产品报价=所投中小微企业产品报价合计×（1-20%）。

	2.2.4（2）技术标评分标准（68分）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审标准

	保障范围
	0-10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保障范围进行综合比较：
保障范围完全符合/高于招标文件要求，措辞严谨，描述清晰，保障全面（10分）；
保障范围基本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措辞无歧义，保障基本完整（6分）；
保障范围与招标文件要求差别较大，措辞模糊易混淆，保障不全面（2分）；
缺项不得分。

	服务方案
	0-15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从服务内容丰富、合理，投保理赔程序清晰简便迅速，各类培训和增值服务丰富实用等方面综合比较：
保障内容丰富、合理，投保理赔程序清晰简便迅速，各类培训和增值服务丰富实用并有延伸服务15分；
保障内容充实，投保理赔程序规范，各类服务满足本项目需求10分； 
保障内容一般，投保、理赔等服务欠缺或可操作性不强5分；
缺项不得分。

	人员配备
	0-8
	供应商根据项目特点制定的人员配备方案，考察服务能力、专业经验等，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的服务人员数计算，10人及10人以上得8分，每减少1人扣1分，扣完为止。

	服务应急处置制度
	0-10
	服务应急处置制度健全、规范、具有可操作性的得10分；
服务应急处置制度基本健全、规范、具有可操作性的得6分；
服务应急处置制度基本健全、规范、可操作性存在欠缺的得2分；
缺项不得分。

	特殊案件处理方案
	0-5
	特殊案件处理方案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基础上方案详实可行、合理、实用得5分；
特殊案件处理方案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基础上方案基本详实可行、合理、实用得3分；
特殊案件处理方案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基础上方案不详实可行、合理、实用得1分；
缺项不得分。

	赔付时间
	0-10
	评委会根据各供应商所投报赔付到位时间进行综合比较：
检验完毕后 3 个工作日内赔付到位得10分；
5个工作日内赔付到位的得6分；
10 个工作日内赔付到位的得2分；
缺项不得分。（供应商自行承诺）

	理赔程序
	0-10
	对供应商制定提供的理赔程序、理赔时效，考察理赔程序的保障方案及重点、难点分析，对理赔流程是否完整、理赔过程是否及时高效、理赔手续是否简化便捷等情况进行评审：
能够提出针对本项目的理赔程序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综合评分。
理赔程序内容齐全、完整，科学、合理的得10分；
理赔程序内容基本完整、合理性较为合理的得6分；
理赔程序内容基本完整、合理性存在欠缺的得2分；
缺项不得分。

	2.2.4（3）综合标评分标准（12分）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审标准

	1.企业业绩
	0-8
	供应商可提供自2021年1月1日至今的类似项目业绩，每有一个得4分，最高得8分。（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及中标通知书，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注：在同一县区承办多年的业务，按一个项目计算。总公司和分支机构的合同均认可。

	2.综合评价
	0-4
	对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内容的详实程度、科学、合理、可行性进行综合评价，完整详实科学合理得4分，内容有一定欠缺得2分，文件内容简单不合理得1分。


1. 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磋商小组对满足磋商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响应文件，按照本章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由采购人自行确定。
[bookmark: _Toc16020][bookmark: _Toc11820][bookmark: _Toc45177854][bookmark: _Toc152045601][bookmark: _Toc179632619][bookmark: _Toc152042378][bookmark: _Toc144974568]2. 评审标准
[bookmark: _Toc144974569][bookmark: _Toc179632620][bookmark: _Toc152042379][bookmark: _Toc45177855][bookmark: _Toc19376][bookmark: _Toc152045602]2.1 初步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2资格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3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bookmark: _Toc179632621][bookmark: _Toc152045603][bookmark: _Toc29065][bookmark: _Toc45177856][bookmark: _Toc152042380][bookmark: _Toc144974570]2.2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2.2.1 分值构成
（1）商务标：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技术标：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综合标：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本项目不适用）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4 评分标准
（1）商务标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技术标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综合标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bookmark: _Toc152045605][bookmark: _Toc45177857][bookmark: _Toc179632623][bookmark: _Toc20036][bookmark: _Toc152042382][bookmark: _Toc144974572]3.1 初步评审
3.1.1磋商小组依据本章第2.1款规定的标准对响应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否决其投标。
3.1.2 供应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否决其投标：
（1）第二章“供应商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的；
（2）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3）不按磋商小组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
3.1.3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的，磋商小组按以下原则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修正的价格经供应商书面确认后具有约束力。供应商不接受修正价格的，否决其投标。
[bookmark: _Toc152042383]（1）响应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依据单价计算出的结果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修正总价，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bookmark: _Toc152042384][bookmark: _Toc152045606][bookmark: _Toc179632624][bookmark: _Toc45177858][bookmark: _Toc144974573][bookmark: _Toc12530]3.2 详细评审
3.2.1 磋商小组按本章第2.2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综合评估得分。
（1）按本章第2.2.4（1）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商务标计算出得分A；
（2）按本章第2.2.4（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技术标计算出得分B；
（3）按本章第2.2.4（3）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综合标计算出得分C。
3.2.2 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 供应商得分=技术标得分+商务标得分+综合标得分。
供应商最终得分=各磋商小组打分之和的算数平均值。
3.2.4 磋商小组发现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或者在设有标底时明显低于标底，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供应商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由磋商小组认定该供应商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否决其投标。
[bookmark: _Toc144974575][bookmark: _Toc13110][bookmark: _Toc152045607][bookmark: _Toc152042385][bookmark: _Toc45177859][bookmark: _Toc179632625]3.3 响应文件的澄清和补正
3.3.1在评标过程中，磋商小组可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对所提交响应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行书面澄清或说明，或者对细微偏差进行补正。磋商小组不接受供应商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3.2 澄清、说明和补正不得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算术性错误修正的除外）。供应商的书面澄清、说明和补正属于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
3.3.3 磋商小组对供应商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供应商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磋商小组的要求。
[bookmark: _Toc179632626][bookmark: _Toc152042386][bookmark: _Toc144974576][bookmark: _Toc45177860][bookmark: _Toc152045608][bookmark: _Toc11951]3.4 评标结果
3.4.1除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成交人外，磋商小组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3.4.2 磋商小组完成评标后，应当向采购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
[bookmark: _Toc45177861][bookmark: _Toc1825][bookmark: _Toc29158]4. 无效标条件
供应商或其响应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投标作无效标处理：
4.1 有第二章“供应商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的。
4.2 有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4.3 不按磋商小组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
4.4 在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响应性评审中，磋商小组认定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不符合评标办法前附表中规定的任何一项评审标准的。
4.5 磋商小组认定供应商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的。
[bookmark: _Toc31883][bookmark: _Toc45177862]

[bookmark: _Toc5180]第四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bookmark: _Toc6896247]（仅供参考，以实际签订为准）

甲方（全称）：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 
乙方（全称）：                               
进一步深化平安新华区建设，推进社会治安综合保险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断提高公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双方就下述项目与相关服务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保险合同。
[bookmark: _Toc2647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989_WPSOffice_Level1]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3769_WPSOffice_Level2]1.项目名称：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新华区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项目                                                
[bookmark: _Toc5209_WPSOffice_Level2]2.标段名称：                                                            
[bookmark: _Toc12950_WPSOffice_Level2]3.投保主体：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                           
[bookmark: _Toc27705_WPSOffice_Level2]4.保险类别：新华区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                              
[bookmark: _Toc23857_WPSOffice_Level2]5.保险责任范围: 
一标段：以光明路为界，以东为第一标段，矿工路街道、中兴路街道、光明路街道、湛北路街道4个街道辖区境内的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业务。
二标段：以光明路为界，以西为第二标段，曙光街、西市场、西高皇、焦店、新新街、青石山、香山7个镇街道辖区境内的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业务。
[bookmark: _Toc2712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769_WPSOffice_Level1]二、组成本合同的文件
[bookmark: _Toc24529_WPSOffice_Level2]1.协议书；
[bookmark: _Toc2501_WPSOffice_Level2]2.中标通知书；
[bookmark: _Toc7970_WPSOffice_Level2]3.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27471_WPSOffice_Level2]4.招标文件；
[bookmark: _Toc20521_WPSOffice_Level2]5.本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1960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517_WPSOffice_Level1]合同的解释顺序按上述排序解释。
三、合同价格
合同价格（大写）：             （小写）：              元  
[bookmark: _Toc164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073_WPSOffice_Level1]四、付款办法
[bookmark: _Toc424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636_WPSOffice_Level1]保险费用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发《2025》36号文件要求，由甲方在签订合同后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见费出单，保险人履行保险义务以正式保单生效时间为准。
五、保险有效期
自保险生效之日起1年。   
保险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25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525_WPSOffice_Level1]六、具体保险内容
[bookmark: _Toc14517_WPSOffice_Level2]1.平安家园保险
1.1保险范围
     人员范围：平顶山新华区户籍在册人员（含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具有平顶山市新华区户籍的自然人；本辖区务工人员；与本辖区居住户籍居民结婚后，但未取得本辖区户籍的人员；与本辖区户籍居民结婚后，生育的子女尚未取得户籍的；户籍不在本辖区，但在本辖区内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员；本辖区内的未成年在校学生；户籍不在本辖区，但在承包区域范围的所有人员。
财产范围：辖区内全部常住人口所有且有人长期居住的居民房屋、室内相关财产、电动（两轮、三轮）车等包括户籍不在本辖区，但在承包区域范围的所有人员财产；
承保区域范围：平顶山市新华区区域内。
1.2社会治安综合保险保险责任
1.2.1因火灾、爆炸、雷电、台风、龙卷风、暴风、暴雨、洪水、雪灾、雹灾、冰凌、地面突然下陷，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外来不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使用的建筑物和其他固定物体的倒塌，造成被保险标的损失的，保险人负责负责赔偿责任。
1.2.2保险期间内，因发生盗抢事件导致被保险财产损失的，辖区少儿或老人走失、贫困家庭子女升学救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1.3治安保险承保方案
1.3.1保险方案：
	险种
	保障内容
	保险金额
	保险责任

	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
	室内财产(含:家用电器及主体娱乐用品，衣物和床上用品、家具及其他生活用品）
	5000元
	本险种主要保障居民所有且有人长期居住的房屋，因自然灾害(包括暴雨、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台风、暴风、龙卷风;雷击、冰雹、雪灾、崖崩;自然灾害引起的地陷或下沉)和意外事故(包括火灾、爆炸;空中运行物体坠落;外来不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使用的建筑和其他固定物体倒塌等)造成的损失，及合理的施救费用。

	
	附加电动车盗抢保险（两轮、三轮）
	1800元
	遭受盗抢，经公安部门确认，有明显现场痕迹的盗窃、抢劫行为所致丢失的直接损失。赔偿标准:(1)电动车限整车丢失，电池等零部件丢失不负责赔偿;(2)3个月以内1800元;一年以上(含一年)1000元;(3)既无购车发票或收据，也无合格证或保修卡的，最高赔偿500元;

	
	附加盗抢保险（室内财产）
	5000元
	遭受外来人员盗抢或抢劫，并经公安部门确认为盗抢行为所致的直接损失。

	保险服务
	户外抢夺抢劫、盗窃保险
	3000元
	被保险人在户外活动时遭受第三者抢夺、抢劫或盗窃而导致随身携带的现金、手机等财产的损失。

	
	少儿走失保险
	10000元
	年龄在12周岁(含)以下的子女在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走丢后自公安立案起，下落不明超过30日，用于找寻过程中发生的食宿、交通费、及在广告媒体上刊登附照片寻人广告后，对被保险人因此而实际发生的找寻费用。

	
	老人寻找费用保险
	10000元
	被保险人所赡养的年龄在50周岁及以上的的老人发生丢失，用于找寻过程中发生的食宿、交通费及在广告媒体上刊登附照片寻人广告后，对被保险人因此而实际发生的找寻费用。

	
	贫困家庭子女升学补助金保险
	3000元
	 政府认定的贫困家庭中，被保险人在当年参加高考被全日制大专以上高等院校录取入学给予一次性补助金。


附加：按采购人要求参加全年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印制宣传册，提供小礼品。
1.3.2理赔服务：发案后当事人在报警的同时向承保保险公司报案，经公安部门确认后即可履行赔付程序。
1.3.3理赔所需资料。平顶山新华区社会治安综合保险理赔申请（申请书）、被保险人身份证、户口簿、房屋所有权证明；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医疗清单和损失金额等相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1.3.4适用条款。          。
1.4乙方应在理赔材料收集齐全后10个工作日内按要求的赔偿标准进行赔付，如因乙方自身原因未进行及时赔付，甲方有权监督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及时进行整改赔付，如未及时整改，导致受损居民进行投诉等恶劣影响，乙方除支付赔款之外另按违约时间支付不少于3倍利息费用。保险费未拨付至乙方账户的除外。
1.5乙方有要求甲方提供相应理赔手续的权利，且手续齐全、真实。
[bookmark: _Toc23073_WPSOffice_Level2]2.民生综合保险
2.1保障对象：
为具有平顶山市新华区户籍的自然人；本辖区务工人员；与本辖区居住户籍居民结婚后，但未取得本辖区户籍的人员；与本辖区户籍居民结婚后，生育的子女尚未取得户籍的；户籍不在本辖区，但在本辖区内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员；本辖区内的未成年在校学生；户籍不在本辖区，但在承包区域范围的所有人员。
2.2保险责任范围：
为平顶山市新华区行政区域内。
2.3凡涉及本保险协议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2.4合同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1、投保人（以下简称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向乙方进行保险事故索赔的权利。
（2）在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后，甲方应该按要求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 、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3）甲方有权对保险合同变更、修改和解除等做出申请。
（4）甲方有权对保险索赔进行监督。
（5）甲方负责提供乙方所需的相关资料和数据，有如实告知的义务。
（6）甲方有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保险费的义务。若甲方未按约定支付保险费，乙方有权不承担自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未按约定支付保费期间发生的一切保险赔偿责任，保险合同效力自动中止，直至甲方按约定支付保险费之日起，保险合同才能自动复效。
（7）相关法律、法规赋予甲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2、保险人（以下简称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有按保险合同的相关约定收取保险费的权利。
（2）乙方应该提供有关险种的格式条款，并按事先协商好的保险条件为甲方出据正式的保险单和增值税普通发票（保费中已经包含发票税金）。
（3）乙方按保险合同约定，负责保险事故的处理查勘、理赔等有关事宜，并对发生的保险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乙方有对甲方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或信息保密的义务。
（5）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保险人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2.5保险保障方案
保险金额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甲方应于投保后保单生效前向乙方缴纳足额的的保险费。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一经确定，中途不得变更。甲方在付清保险费后，乙方按照保单载明时间开始履行保险责任。
保险保障方案如下：
	保险名称
	保障内容
	保险责任及限额

	公共管理综合责任保险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意外伤害（被保险人为突发事件中的受害人）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因发生特定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导致被保险人受伤、身故或残疾的给付医疗、身故或伤残赔偿金。包括倒房、火灾、爆炸、生产安全事故、食物中毒、突发恶性事件、高空坠物伤人、拥挤踩踏、个人暴力、恐怖活动等意外事件。医疗费赔付限额5000元/人，伤残、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 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市政设施公众意外伤害（被保险人为突发事件中的受害人）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因市政非营利性质公共设施（仅包含：市政井盖、护栏、街路标牌），因为缺失、沉降、坠落、倒塌等原因造成第三方人员受伤、身故或残疾的给付医疗、身故或伤残赔偿金。医疗费赔付限额5000元/人，伤残、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 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保险人先期赔偿后有权向公共设施所有人、监管人或致害人追偿。

	政府救助责任保险
	见义勇为意外伤害
（被保险人为突发事件中的受害人）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经区级以上政府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的，因见义勇为遭受伤害的，每人次医疗费、误工费限额合计5000元（误工费按照100元/日计算）；伤残、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自然灾害意外伤害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因发生由于暴雨、暴风、崩塌、雷击、洪水、龙卷风（热带风暴）、海啸、泥石流、突发性滑坡、冰雹等自然灾害及在上述自然灾害中的抢险救灾行为导致的直接被保险人受伤、身故或残疾的给付医疗、身故或伤残赔偿金。医疗费赔付限额5000元/人，伤残、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 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精神障碍患者伤害救助保险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因精神障碍患者袭击造成第三方人受伤、伤残、死亡的，每人次医疗限额10000元，每人次伤残、死亡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400万元，总累计赔偿限额800万元。

	
	未成年人溺水救助保险
	未成年人因溺水受伤、死亡,经政府及相关部门认定后,医疗费赔付限额5000元/人，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 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交通事故救助保险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责任人无能力赔偿或者肇事车辆逃逸的,按照《河南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处理后,医疗费赔付限额5000元/人，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 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精神障碍患者贫困家庭医疗救助保险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政府认定的贫困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的医疗和护理费用，每人次限额5000元，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公共安全事件安全处置人员意外伤害补偿保险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相关政府处置人员因公遭受意外伤害的，每人次医疗费、误工费限额合计5000元（误工费按照100元/日计算）；伤残、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人身意
外险
	


巡防队员及专兼职网格员
意外伤害保险（24小时）
	意外伤害5万/人，意外医疗1万/人，意外住院津贴18000/人。
1、被保险人自遭受该意外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以该意外为直接、完全原因而导致《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JR/T 0083—2013，保监发[2014]6号）中所列伤残的，保险人按该处残疾的伤残等级对应的给付比例和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的乘积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伤残等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分为十档，伤残程度第一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为100%，伤残程度第十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为10%，每级相差10%。
2、被保险人每次发生的符合本保单所约定的合理医疗费用，保险人在每次扣除免赔额100元后，按80%的比例进行赔付；
3、附加团体意外住院津贴：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的，保险公司按照"(每次实际住院日数-免赔日数3天)x一般住院日津贴金额100元/日”计算并给付一般住院津贴保险金，累计给付以180天为限。



备注：巡防队员及专兼职网格员需实名录单。若中途有人员变动，需及时申请保单批改。出险理赔时以保单实际载明人员为准。
附加：按采购人要求参加全年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印制宣传册，提供小礼品。
2.6条款和特别约定
适用条款：         
特别约定：
居民实施犯罪行为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造成自身人身伤亡的；居民实施自残、自杀等故意行为的；居民组织、实施或参与犯罪的；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 对于属于保险责任的意外伤害，造成被保险人死亡的，按照限额赔付，残疾按照伤残等级与保额比例进行赔偿。
2、 精神障碍患者伤害救助保险中的第三人包含患者本人家庭成员。
3、 对于已获得保险人经济赔偿的被保险人，保险人自动取得该案件的追偿权，由保险人向责任方或者致害人追偿，被保险人的放弃无效。
4、 [bookmark: _Toc2876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784_WPSOffice_Level1]公共安全事件、安全处置人员的认定以区综治中心或其上级单位的书面证明为准。
七、保密义务
[bookmark: _Toc2764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8268_WPSOffice_Level1]甲乙双方应遵循保密原则，双方均应采取不低于对其自身信息保密的措施，妥善保管并保护对方的保密信息。无论本协议是否终止、解除或撤销，任何一方均不得复制、印刷或通过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传播对方提供的文件、资料等非公开信息以及合作业务中涉及的相关商业信息及客户信息，不得将对方的商业信息及客户信息用于双方合作业务之外的任何目的，无论该等信息是否标注为保密。一方泄密或不正当使用对方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泄密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八、合同的履约监督
甲乙双方应自觉接受监督部门对合同履行的监督与检查。
[bookmark: _Toc3234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860_WPSOffice_Level1]九、争议
双方约定，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当和解或调解不成时，选择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bookmark: _Toc424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168_WPSOffice_Level2]（1）将争议提交　项目所在地　	仲裁委员会仲裁；
[bookmark: _Toc525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84_WPSOffice_Level2]（2）依法向		合同履行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bookmark: _Toc2448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155_WPSOffice_Level1]十、合同修改
合同条款的任何改动，均须由合同签署双方签署合同修改书或合同补充协议。该合同修改或补充被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与本合同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_Toc2132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2534_WPSOffice_Level1]十一、反商业贿赂
1.甲、乙双方明确知晓并愿意严格遵守其居住地或经营所在地或其他任何有效适用的反商业贿赂、反腐败的法律法规、双方明确意识到任何形式的贿赂和贪渎行为将触犯法律、并将收到法律的严惩。
2.甲乙双方应严格禁止其经办人员的任何商业贿赂行为（包括行贿和受贿），不得向对方或对方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索要、收受、提供、给予合同约定外的任何利益，包括但不限于暗扣、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旅游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等，但如该等利益属于行业惯例或通常做法，则须在合同中明示。
3.甲乙双方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及其后发生本协议第二条所示的任何一种行为，均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双方公司制度规定的，其他合同当事人及其工作人员均有义务举报有关人员及其行为，对方应当履行协助并配合调查等义务。
[bookmark: _Toc1746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373_WPSOffice_Level1]十二、合同订立
[bookmark: _Toc300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784_WPSOffice_Level2]1. 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764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975_WPSOffice_Level2]2. 订立地点：    平顶山市新华区    。
[bookmark: _Toc1424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34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13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516_WPSOffice_Level1]3. 本合同一式 捌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 肆 份。
	
甲方（盖章）：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 
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开户银行：                          
账号：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乙方（盖章）：                  
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开户银行：            
账号：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bookmark: page36]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1081][bookmark: _Toc45177863]

[bookmark: _Toc17924]第五章  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15754][bookmark: _Toc45177864]一、项目概况：
1.为进一步深化平安建设，改善社会治安环境，打造和谐平安家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新华区根据上级关于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鼓励发展治安保险的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在全区范围内陆续推行“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工作，保险覆盖辖区1个镇、1个管委会和9个街道，总人口数336957人，总户数为95763户，覆盖率100%。
一标段：以光明路为界，以东为第一标段，矿工路街道、中兴路街道、光明路街道、湛北路街道4个街道辖区境内约153578人。二标段：以光明路为界，以西为第二标段，曙光街、西市场、西高皇、焦店、新新街、青石山、香山7个镇街道辖区境内约183379人。
2.采购内容：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新华区平安家园民生综合保险项目，在辖区内，当灾难降临后，由保险公司对受灾群众的人身伤亡、财物损失等进行赔付。
3.服务地点：平顶山市新华区。
4.服务期限：1年。
5.质量要求：合格，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及行业标准要求。
二、具体保险内容：
1.平安家园保险
1.1保险范围
     人员范围：平顶山新华区户籍在册人员（含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具有平顶山市新华区户籍的自然人；本辖区务工人员；与本辖区居住户籍居民结婚后，但未取得本辖区户籍的人员；与本辖区户籍居民结婚后，生育的子女尚未取得户籍的；户籍不在本辖区，但在本辖区内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员；本辖区内的未成年在校学生；户籍不在本辖区，但在承包区域范围的所有人员。
财产范围：辖区内全部常住人口所有且有人长期居住的居民房屋、室内相关财产、电动（两轮、三轮）车等包括户籍不在本辖区，但在承包区域范围的所有人员财产；
承保区域范围：平顶山市新华区区域内。
1.2社会治安综合保险保险责任
1.2.1因火灾、爆炸、雷电、台风、龙卷风、暴风、暴雨、洪水、雪灾、雹灾、冰凌、地面突然下陷，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外来不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使用的建筑物和其他固定物体的倒塌，造成被保险标的损失的，保险人负责负责赔偿责任。
1.2.2保险期间内，因发生盗抢事件导致被保险财产损失的，辖区少儿或老人走失、贫困家庭子女升学救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1.3治安保险承保方案
1.3.1保险方案：
	险种
	保障内容
	保险金额
	保险责任

	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
	室内财产(含:家用电器及主体娱乐用品，衣物和床上用品、家具及其他生活用品）
	5000元
	本险种主要保障居民所有且有人长期居住的房屋，因自然灾害(包括暴雨、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台风、暴风、龙卷风;雷击、冰雹、雪灾、崖崩;自然灾害引起的地陷或下沉)和意外事故(包括火灾、爆炸;空中运行物体坠落;外来不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使用的建筑和其他固定物体倒塌等)造成的损失，及合理的施救费用。

	
	附加电动车盗抢保险（两轮、三轮）
	1800元
	遭受盗抢，经公安部门确认，有明显现场痕迹的盗窃、抢劫行为所致丢失的直接损失。赔偿标准:(1)电动车限整车丢失，电池等零部件丢失不负责赔偿;(2)3个月以内1800元;一年以上(含一年)1000元;(3)既无购车发票或收据，也无合格证或保修卡的，最高赔偿500元;

	
	附加盗抢保险（室内财产）
	5000元
	遭受外来人员盗抢或抢劫，并经公安部门确认为盗抢行为所致的直接损失。

	保险服务
	户外抢夺抢劫、盗窃保险
	3000元
	被保险人在户外活动时遭受第三者抢夺、抢劫或盗窃而导致随身携带的现金、手机等财产的损失。

	
	少儿走失保险
	10000元
	年龄在12周岁(含)以下的子女在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走丢后自公安立案起，下落不明超过30日，用于找寻过程中发生的食宿、交通费、及在广告媒体上刊登附照片寻人广告后，对被保险人因此而实际发生的找寻费用。

	
	老人寻找费用保险
	10000元
	被保险人所赡养的年龄在50周岁及以上的的老人发生丢失，用于找寻过程中发生的食宿、交通费及在广告媒体上刊登附照片寻人广告后，对被保险人因此而实际发生的找寻费用。

	
	贫困家庭子女升学补助金保险
	3000元
	 政府认定的贫困家庭中，被保险人在当年参加高考被全日制大专以上高等院校录取入学给予一次性补助金。


附加：按采购人要求参加全年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印制宣传册，提供小礼品。
2.民生综合保险
2.1保障对象：
为具有平顶山市新华区户籍的自然人；本辖区务工人员；与本辖区居住户籍居民结婚后，但未取得本辖区户籍的人员；与本辖区户籍居民结婚后，生育的子女尚未取得户籍的；户籍不在本辖区，但在本辖区内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员；本辖区内的未成年在校学生；户籍不在本辖区，但在承包区域范围的所有人员。
2.2保险责任范围：
为平顶山市新华区行政区域内。
2.3保险保障方案
保险金额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甲方应于投保后保单生效前向乙方缴纳足额的的保险费。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一经确定，中途不得变更。甲方在付清保险费后，乙方按照保单载明时间开始履行保险责任。
保险保障方案如下：
	保险名称
	保障内容
	保险责任及限额

	公共管理综合责任保险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意外伤害（被保险人为突发事件中的受害人）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因发生特定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导致被保险人受伤、身故或残疾的给付医疗、身故或伤残赔偿金。包括倒房、火灾、爆炸、生产安全事故、食物中毒、突发恶性事件、高空坠物伤人、拥挤踩踏、个人暴力、恐怖活动等意外事件。医疗费赔付限额5000元/人，伤残、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 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市政设施公众意外伤害（被保险人为突发事件中的受害人）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因市政非营利性质公共设施（仅包含：市政井盖、护栏、街路标牌），因为缺失、沉降、坠落、倒塌等原因造成第三方人员受伤、身故或残疾的给付医疗、身故或伤残赔偿金。医疗费赔付限额5000元/人，伤残、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 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保险人先期赔偿后有权向公共设施所有人、监管人或致害人追偿。

	政府救助责任保险
	见义勇为意外伤害
（被保险人为突发事件中的受害人）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经区级以上政府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的，因见义勇为遭受伤害的，每人次医疗费、误工费限额合计5000元（误工费按照100元/日计算）；伤残、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自然灾害意外伤害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因发生由于暴雨、暴风、崩塌、雷击、洪水、龙卷风（热带风暴）、海啸、泥石流、突发性滑坡、冰雹等自然灾害及在上述自然灾害中的抢险救灾行为导致的直接被保险人受伤、身故或残疾的给付医疗、身故或伤残赔偿金。医疗费赔付限额5000元/人，伤残、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 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精神障碍患者伤害救助保险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因精神障碍患者袭击造成第三方人受伤、伤残、死亡的，每人次医疗限额10000元，每人次伤残、死亡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400万元，总累计赔偿限额800万元。

	
	未成年人溺水救助保险
	未成年人因溺水受伤、死亡,经政府及相关部门认定后,医疗费赔付限额5000元/人，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 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交通事故救助保险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责任人无能力赔偿或者肇事车辆逃逸的,按照《河南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处理后,医疗费赔付限额5000元/人，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 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精神障碍患者贫困家庭医疗救助保险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政府认定的贫困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的医疗和护理费用，每人次限额5000元，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公共安全事件安全处置人员意外伤害补偿保险
	在保险期限内，在约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相关政府处置人员因公遭受意外伤害的，每人次医疗费、误工费限额合计5000元（误工费按照100元/日计算）；伤残、死亡赔付限额5万元/人；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人身意
外险
	巡防队员及专兼职网格员
意外伤害保险（24小时）
	意外伤害5万/人，意外医疗1万/人，意外住院津贴18000/人。
1、被保险人自遭受该意外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以该意外为直接、完全原因而导致《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JR/T 0083—2013，保监发[2014]6号）中所列伤残的，保险人按该处残疾的伤残等级对应的给付比例和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的乘积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伤残等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分为十档，伤残程度第一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为100%，伤残程度第十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为10%，每级相差10%。
2、被保险人每次发生的符合本保单所约定的合理医疗费用，保险人在每次扣除免赔额100元后，按80%的比例进行赔付；
3、附加团体意外住院津贴：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的，保险公司按照"(每次实际住院日数-免赔日数3天)x一般住院日津贴金额100元/日”计算并给付一般住院津贴保险金，累计给付以180天为限。


附加：按采购人要求参加全年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印制宣传册，提供小礼品。
[bookmark: _Toc45177866][bookmark: _Toc18128]

[bookmark: _Toc9976]第六章  响应文件格式


                           （项目名称及标段）
磋 商 响 应 文 件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章）

         年         月         日

目    录
[bookmark: _Toc299523092][bookmark: _Toc356205633]（根据响应文件内容自行编制）






















[bookmark: _Toc30706][bookmark: _Toc45177867][bookmark: _Toc740]一、磋商函
	                 （采购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项目名称及标段）的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小写            ）作为首次磋商报价，最终以磋商小组与我方代表磋商确定的成交价实施和完成本项目的全部内容。
2.我方承诺在磋商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
3.如我方成交：
（1）我方承诺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在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随同本磋商函递交的磋商报价表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全部合同内容。
（4）我方将按照招标文件的具体规定向采购代理机构交纳代理服务费。否则，视为我方中标后自动放弃中标资格，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4.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供应商须知”第1.4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5.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竞争性磋商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有）和有关附件等，将自行承担因对全部竞争性磋商文件理解不正确或误解而产生的相应后果。
6.我方保证尊重磋商小组的评标结果，完全理解本招标项目最低投标价不作为中标的保证。
7.其他补充说明在“其他材料”中列明。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5177868]

[bookmark: _Toc3507]二、磋商报价表
	[bookmark: _Toc298522708][bookmark: _Toc298522540][bookmark: _Toc258440232][bookmark: _Toc258505710][bookmark: _Toc258441081][bookmark: _Toc258431082]项目名称及标段
	

	供应商名称
	

	首次磋商报价
	大写：
小写：

	服务内容
	

	服务期限
	

	服务质量
	

	投标有效期
	

	项目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姓名、联系方式及公司邮箱、公司联系地址
	

	备注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5177869][bookmark: _Toc878][bookmark: _Toc191]

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供应商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扫描件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5177870][bookmark: _Toc24479][bookmark: _Toc10500]
四、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及标段）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扫描件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供应商“法定代表人 ”直接参加投标及签署相关文件的无须提供该委托书。
[bookmark: _Toc31192][bookmark: _Toc935][bookmark: _Toc45177872]
五、资格审查资料
[bookmark: _Toc485232666][bookmark: _Toc486261829][bookmark: _Toc62456156][bookmark: _Toc45177875][bookmark: _Toc8678][bookmark: _Toc13470]（一）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供应商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手 机
	

	
	传  真
	
	邮 箱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电 话
	

	成立时间
	
	员工总人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金
	

	开户银行
	

	账号
	

	经营范围
	





	备注
	



[bookmark: _Toc6643][bookmark: _Toc14588]

（二）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地址和电话：                            
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我单位郑重承诺，本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三）其他资格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153789129]
六、拟投入本项目人员一览表
	项目
	人员姓名
	职责
	职务（职称）

	领导
小组
	
	
	

	
	
	
	

	
	
	
	

	
	
	
	

	
	
	
	

	承保
小组
	
	
	

	
	
	
	

	
	
	
	

	
	
	
	

	
	
	
	

	
	
	
	

	理赔
小组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6441][bookmark: _Toc45177878]七、项目服务方案
[bookmark: _Toc11671][bookmark: _Toc22443][bookmark: _Toc45177879]


八、其他材料
[bookmark: _Toc18554][bookmark: _Toc15575][bookmark: _Toc5030][bookmark: _Toc9728][bookmark: _Toc18024_WPSOffice_Level3]（一）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日期
	验收日期
	中标公示查询媒体（如有）

	
	
	
	
	
	
	

	
	
	
	
	
	
	

	
	
	
	
	
	
	

	
	
	
	
	
	
	

	
	
	
	
	
	
	

	
	
	
	
	
	
	


注：投标文件中所有业绩汇总至此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并标明序号。若无，需在表中标注“/”。






（二）招标代理费支付承诺
                 （供应商）郑重承诺，我方参加        （项目名称）的采购活动如有幸成为中标人（成交人），我公司将严格按照该项目约定的招标代理费金额在领取中标（成交）通知书时或在中标（成交）结果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或转账方式足额支付。如未按要求支付费用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我公司自行负责。
特此承诺。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三）供应商认为应附的其他材料


附件1：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注：若无，无需提供此项内容）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该文件之规定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名称）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货物的名称品牌型号是           。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名称：                        （全称并加盖公章）
日期：











[bookmark: _Toc17815][bookmark: _Toc1275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01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007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504][bookmark: _Toc3047]


附件2：
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不属于中小微企业的无需提供此项内容）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 的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2. （标的名称）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附件3：
监狱企业证明文件（如有）

根据财政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文件规定，凡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但必须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注：符合条件的需附证明文件扫描件，不符合则无需提供此项内容。


附件4：（投标文件/响应文件无需附此项内容）
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
各供应商：
欢迎贵公司参与河南省政府采购活动！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是河南省财政厅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针对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出的一项融资政策。贵公司若成为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成交供应商，可持政府采购合同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无需抵押、担保，融资机构将根据《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豫财购［2017]10号），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提供便捷、优惠的贷款服务。
贷款渠道和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可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查询联系。


附件5：（投标文件/响应文件无需附此项内容）
[bookmark: _Toc27946]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研究制定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bookmark: _Toc19819][bookmark: _Toc13328][bookmark: _Toc4126]二○一一年六月十八日 
[bookmark: _Toc6557]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门据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不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
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修订情况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订。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2003年颁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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